
 

【明慧网】近日获悉，宁夏女子

监狱第五监区监区长王琴（芹）因舌

头溃烂、疼痛就医，经宁夏附属医院

检查后确诊为舌癌。附属医院医治不

了，王琴又到北京的医院医治，虽然

舌头没割掉，但口腔里的淋巴全部被

清理掉了。目前王琴正在术后修养，

等待着下一步做化疗。 
王琴真的是多年摇唇鼓舌、不

遗余力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了。 
王琴，女，五十岁左右，原来

是宁夏女子劳教所的管教。2001 年，

迫害法轮功最严酷的时候，劳教所

关押的女性法轮功学员有四、五十

人。那时，王琴曾迫害过法轮功学

员谭秀霞、冯建英等人。后来王琴

调到宁夏女子监狱任一监区党支部

书记兼监区长，2015 年 6 月监狱搬

迁后，一监区改为五监区，王琴任

第五监区的监区长。 
宁夏女子监狱关押过的三十八

名（不完全统计）女性法轮功学员

中，至少有十三人在王琴所在的监

区遭受过残酷迫害，其中两人回家

后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后离世，多人

从监狱回家后多年依然生活在恐惧

之中，有些人不愿再提这个地狱般

的地方，至今大部份人所遭受的迫

害还没有曝光。 
以下是王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部份恶行简述。 

一、大肆污蔑法轮功 积极推行

迫害政策 

多年中，王琴在监区开会发言

时、“早晚点评会”上发言时、接触

法轮功学员时，满嘴都是辱骂法轮

功、辱骂法轮功师父和法轮功学员的

污言秽语。王琴逼迫法轮功学员写

“思想汇报”、“心得体会”，内容

必须是：先骂法轮功，骂法轮功师父，

再写××党如何好，监狱如何好，如

何地关心法轮功学员，多么感激××

党、感激监狱。 
2009 年 4 月，从北京流窜到女

子监狱的几个“专家”传授“转化”迫
害经验。后来，一监区设立了专门“转
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攻坚组”：在

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墙上挂着辱

骂法轮功师父的条幅，厚厚的窗帘整

天拉着，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黑屋子不

让见人。在王琴的授意下，几个杀人

犯、吸毒贩毒犯采用“熬鹰”、“坐小

凳子”、逼迫看光盘、毒打、辱骂、

逼迫写“心得体会”、“思想汇报”、罚

站、动辄从头顶浇凉水（冬天也不例

外）等方式折磨。法轮功学员经历这

些折磨，不长时间就腰疼、腿肿、臀

部红肿溃烂、意识模糊、恶心、心悸、

冒虚汗、全身浮肿、剧烈头痛、手颤

抖等。在黑屋子里不知道白天黑夜，

整天恍恍惚惚，就象呆在地狱里，生

不如死。 

二、处心积虑地“转化”迫害 

二零零九年下半年，一监区成立

“攻坚组”以后，王琴“转化”迫害法轮

功学员大致的程序是： 
1、背后唆使。王琴将新到的法

轮功学员关到“攻坚组”的黑屋子后，

就抽调最邪恶无人性的杀人犯、吸毒

贩毒犯用各种办法折磨，所采用的手

段都是王琴亲自“调教”的。包夹每天

给王琴汇报，王琴再根据情况“指
点”。王琴在这阶段一次都不露面，

就是在暗地里操控。 
2、忽隐忽现。法轮功学员遭受

一段时间的迫害，承受不住违心地答

应“转化”，并开始写“心得体会”、“思
想汇报”了，王琴就隔三差五到“攻坚

组”找法轮功学员谈话，再利用吃喝

拉撒等基本的生存需要胁迫，威逼利

诱。 
3、“考验”真假。为了“考验”法

轮功学员的“转化”是不是真的，王琴

亲自拿来法轮功书籍《转法轮》，

放在地上让法轮功学员辱骂、用脚

踩，还说：你们不是说对师父不敬，

对法不敬就要遭报应吗？你踩，踩

了我看你今天遭恶报不？如果不

踩，王琴指使包夹继续用“熬鹰”、“坐
小凳子”等办法折磨。 

4、巩固“成果”。王琴害怕法轮

功学员动摇，为了巩固“转化”的“成
果”，就逼迫她们给家人写信。信中

要写污蔑法轮功、污蔑法轮功师父，

感谢、歌功 x 党和监狱的话。王琴

还逼迫法轮功学员辱骂法轮功和大

法师父，然后录像，录好后找法轮

功学员的家人让看。 
5、“亲情帮教”。有一次，监区

召开“揭批大会”前，王琴对莫惠萍

说：（以前）有次开揭批大会时，

我把陈淑琴家人都接来让参加了，

（这次）我把你家人也接来参加。

说完这话以后，王琴等给莫惠萍录

了像，带着录像到莫惠萍家，打算

让莫惠萍的家人看录像，并参加揭

批大会。莫惠萍家人搬家了，没找

上才作罢。 

三、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莫

惠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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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惠萍，女，今年四十一岁，

家住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农场，1999
年 3 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

炼前她有严重的偏头疼，每次发作

时疼得就想把头撞到墙上，还有胃

炎。修炼法轮功短短的几个月后胃

炎好了，偏头疼也再没犯过。通过

修炼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努力按照

真、善、忍做好人。 
2013 年 11 月，莫惠萍再次被

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一监区，时任

监区长王琴、副监区长范红。当时

“攻坚组”（专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的黑屋子里关的是法轮功学

员陈淑琴。陈淑琴调走以后就把莫

惠萍关到里面了。在黑屋子里，吸

毒贩毒犯刘毛梅、杀人犯刘敏、贪

污犯赵小雪、贩毒犯马娟、谢小霞

五个包夹寸步不离地迫害莫惠萍，

主要的手段： 

“熬鹰”、“坐小凳子”、逼迫看光

盘、毒打 

监狱规定：晚上 10 点钟所有

关押人员必须睡觉，但关在严管监

区的黑屋子里的法轮功学员每天

都遭“坐小凳子”、“熬鹰”。进到严

管监室后，包夹逼迫莫惠萍坐在小

塑料凳上看污蔑法轮功与大法师

父的光盘，莫惠萍低头不看。一伙

包夹就用拳头捣莫惠萍，逼迫抬头

坐好。到了晚上，莫惠萍还是被强

迫坐在小凳子上，包夹轮番看着，

不让睡觉。莫惠萍抗议不坐，包夹

一拥而上将她拉倒在地，四个包夹

从旁边把莫惠萍按住，犯人刘毛梅

用拳头狠狠捣莫惠萍的脸，用脚在

身上乱踢。莫惠萍大声喊：打人了！

几个包夹上去把莫惠萍按倒捂住

嘴，不让发出声音。莫惠萍奋力挣

扎，包夹把她拉扯起来，轮番拽着

她的衣领（不至于栽倒），只要莫

惠萍一闭眼睛，刘毛梅往她的眼睛

里喷水。 
莫惠萍被几个包夹折磨得受不

了了，要求见狱警，包夹恶毒地辱

骂她。莫惠萍给她们讲真相，她们

不但不听，刘毛梅还拿起《转法轮》

使劲打莫惠萍的脸，用脚后跟使劲

踩她的脚背，莫惠萍的脚长时间肿

得像面包。 

逼迫写“心得体会”、“思想汇报”、
罚站、毒打、浇凉水 

包夹逼迫莫惠萍每天写一篇看

录像后的心得体会，每周写一份思

想汇报，写的满意，一天让睡两三

个小时，还得保持她们要求的睡姿；

只要没有达到要求，不写“五书”，就

逼迫站十几个小时。这期间莫惠萍

的腿一直是肿胀的，腰疼得厉害站

不住；站的不直或站着打个盹，包

夹就捣，用手掐、拧胳膊；有时，

半夜三更实在熬不住打个盹，包夹

就不停地用杯子从头上浇凉水，大

冬天棉衣被浇湿了冻得发抖，只能

用体温慢慢焐干。 
包夹长时间地迫害，致使莫惠

萍身体越来越虚弱，腰疼、腿肿、

臀部肿了烂了、黑紫结痂了，意识

越来越模糊。 

四、多行不义必自毙 

多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一

直在给宁夏女子监狱参与迫害者寄

信、打电话、邮寄资料讲真相，包

括王琴在内。法轮功学员们在遭受

酷刑迫害或随时面临的迫害中依然

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竭力

帮助别人、与人为善、无私付出、

对作恶者无怨无恨，用自己的言行

“讲真相”，希望能唤回她们的良知。

可惜的是，王琴等人被中共恶

党洗脑，受谎言蒙蔽，为了名利，

丧失了良知，奉行的是“党让干啥就

干啥”。丧失人性的犯人成了王琴眼

中的“大红人”，积极参与迫害就可立

功、减刑、获奖。狱警和犯人狼狈

为奸折磨好人，她们的心智已经不

健全了。 
2013 年，宁夏女子监狱这个魔

窟的中共党支部被宁夏司法厅授予

“先进党支部”，积极参与迫害的王琴

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直到现

在，宁夏女子监狱依然沿用“专家”
传授的经验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

员。目前，法轮功学员单季宁、罗新

平、陈晨、张学彦、郑凤英、苏青玲、

曹桂兰等七人在宁夏女子监狱依然

遭受着严酷的迫害。 
虽然宁夏女子监狱、王琴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许多恶行还没有曝光，但

是，苍天有眼！王琴早先就已经遭过

一次报应了。据悉，陈淑琴被关在黑

屋子遭迫害期间，王琴开始头晕、下

身流血不止。有一天，王琴上厕所时，

下身大量流血昏倒在厕所，经住院治

疗、休息了一段时间（超过一个月）

才上班。但是她丝毫没有醒悟，没有

收敛恶行，上班后就把莫惠萍又关到

黑屋子迫害。王琴训斥关押人员时经

常骂：多行不义必自毙！王琴的结局

还真的是应验了这句话。 
在一监区，许多明真相的犯人偷

偷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表示鼓励和

敬佩，并给予一定的帮助，有的不敢

帮助只能偷偷地流泪。一次，一个明

白真相的包夹对王琴说：你整治（法

轮功学员）某某某的事，我都给你拿

本子记着呢，她是修炼人不忌恨你、

不告你，我可给你准备着呢。小心我

哪天给你抖搂出来，那可都是犯法

的。王琴此后对这个人忌惮三分。 
在柏林墙倒塌的前两年，东德一

个名叫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开枪射杀

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

克利斯。一九九二年二月，在统一后

的柏林法庭上，卫兵亨里奇受到审

判。他的律师说，他仅仅是个执行命

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

在他。然而法官指出：“作为警察，

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

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

人，此时此刻，您有把枪口抬高一厘

米的主权，这是您应主动承担的良心

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
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

最高的准则。”法庭最终的判决是：

判处开枪的卫兵亨里奇三年半徒刑，

不予假释。亨里奇没有逃脱法律的制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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